
安全评价项目信息 

安全评价项目名称 氢燃料电池供氢中心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安全评价报告 

评价类别 验收评价 

项目简介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广州分公司”）

前身是始建于 1973 年 6 月 18 日的广州石油化工总厂，现隶属中国石化，是中

国石化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大型石化企业。公司地址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石化路

239 号。 

中石化广州分公司氢气总产能为 14.51 万吨/年（按纯氢计），2018 年实际

生产工业氢气量 16.64 万吨/年，估算折合纯氢约 12.9 万吨/年，氢气富裕产能为

1.31 万吨/年（纯氢）。具备为广州市及珠三角地区氢能产业提供氢气资料的条

件，可作为广州市氢气供应基地。 

为此，中石化广州分公司启动了氢燃料电池供氢中心项目。该项目由 PSA

氢气提纯和氢气装车组成，主要内容为对苯乙烯装置现有 PSA 系统进行改造，

并在苯乙烯装置内新增 2 台产品氢气压缩机、1 台氢气缓冲罐；新建一座氢气

装车台，布置在碳五装车台的东面碳五精制装置的北面，为拆除碳五装置的含

油污水池、生活污水池及其配电间后在拆除后空地上新建。 

该项目总投资 2987.46 万元，其中安全投入 150 万元。项目选址位于广州

市黄埔区中石化广州分公司化工区内，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符合当地的总体

规划，项目使用的主要原料，以苯乙烯装置尾气（主要包含氢气（含量 95.629%），

还有部分氮、二氧化碳、甲烷等）为原料，采用 PSA 变压吸附工艺生产燃料电

池用氢气（纯度达到 99.9888%）。产品和原料均属危险化学品。涉及重点监管

的危险化学品，项目涉及的 PSA 生产单元、装车单元均未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

危险源。 

根据《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广东省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等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委托广东正维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对项目

进行安全评价，并向所在地的监管部门申请竣工验收。 

评价结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氢燃料电池供氢中心项目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及标准规定和要求，具备安全设施竣

工验收的条件。 

其生产条件符合《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41 号）等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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